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下雨天出门散步， 途经商场门口不慎摔

倒骨折， 赵老太将商场告上法庭索要赔偿。 近日， 上

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判决商场

承担 30%的赔偿责任， 合计判决赔偿 2 万余元。

赵老太家住徐汇区某商场附近， 去年 8 月 3 日早

晨约 7 时， 正值台风过后， 下着细雨， 考虑到商场大

理石平台上正好有遮雨设施， 因此在商厦门口玻璃展

示门外侧大理石平台上散步， 但因平台湿滑， 赵老太

不慎摔倒。 后经诊断， 赵老太腰椎压缩性骨折。 经鉴

定， 此次受伤造成伤残。 赵老太称， 考虑到商场的实

际情况， 仅要求 6.5 万元的赔偿总额及鉴定费， 包括

伤残赔偿金、 医疗费、 护理费及后续治疗费等。

对此， 商场辩称， 事发当天为台风天气， 赵老太

有注意义务， 摔倒系其自身的过错。 事发时商场尚未

营业， 且大理石平台是通道， 平时也未铺设防滑措

施， 即便下雨天也可以正常行走。 综上， 不同意赵老

太的诉讼请求。 但对其诉请金额 6.5 万元没有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赵

老太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后果应负责， 下雨天选择在比

较湿滑的大理石路面行走致滑倒， 显然存在疏忽大

意， 对自己的受伤存有过错， 应承担主要责任。 但宾

馆、 商场、 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对其管理范围内场

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被告商场在雨天对其室外地

面， 特别是湿滑的大理石地面， 既未放置警示标志，

也未铺设防滑地毯， 未能尽到相应的管理义务， 亦存

在过错， 应当承担次要责任， 因此依法应就赵老太的

损害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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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残疾“高原”之痛终身遗憾
法院：游客与旅行社责任各半，游客获赔36.7万余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章伟聪

珠峰是许多登山爱好者心中的圣地，

然而去珠峰大本营旅游， 你真的准备好了

吗？ 日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

称上海长宁法院） 审理了一起因攀登珠峰

而引发的旅游合同纠纷案件。 32 岁的杨

云 （化名） 根本没有想到， 他一心要去看

一看的珠峰， 竟会以如此凶险的方式拒绝

他———不仅让他就此断绝念想， 更让他留

下终身残疾……

高原反应 错过珠峰

事情要从 2016 年 7 月说起。 那一年，

杨云 32 岁。 杨云在某知名旅游网上订购

了当月 26 日至 29 日“珠峰大本营 + 羊

卓雍措 + 日喀则 4 日 3 晚跟团游” 的旅

游产品。 24 日晚， 杨云自行乘坐火车到

达拉萨。 26 日， 身兼司机和导游双重职

责的当地旅行社工作人员姚先生， 到宾馆

接杨云， 4 日 3 晚的“珠峰大本营” 游由

此拉开序幕。 当天的景点是拉萨西南约

70 公里的羊卓雍措， 途中需要翻越海拔

5030 米的冈巴拉山口， 次日景点， 是杨

云神往已久的珠峰大本营。

据杨云事后讲， 26 日当天， 当车行

至羊卓雍措湖段时， 他明显感觉到身体不

适。 傍晚时分， 杨云和其他游客一同到达

日喀则， 姚先生将杨云送到酒店休息。 在

办理入住手续时， 自感身体状况无法参加

珠峰大本营的行程， 经与姚先生商量， 杨

云在姚先生书写的一张字条上签署了自己

的名字。 字条写明： “因客人身体原因，

珠峰不去了， 在日喀则等两天， 第四天共

同回拉萨……” 随后， 杨云到酒店客房休

息。

辗转求医 落下伤残

忍痛脱离“大部队” 的杨云， 本想好

好睡一晚恢复一下精神， 但第二天杨云没

有等来自然醒， 第三天 28 日， 杨云还是

没有自然醒， 直到 28 日中午， 杨云家人

因联系不上他向当地公安机关报警， 日喀

则市桑珠孜区公安局 35 号警务站民警按

照指挥中心的指令， 在辖区内的一家酒店

客房里， 找到了处于昏迷状态的杨云。

民警立即呼叫 120 救护车将杨云送到

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 经医生

诊断， 杨云病情危重———高原脑水肿、 高

原肺水肿、 肺部感染、 电解质紊乱、 肝功

能异常、 应激性高血糖、 心肌损害、 凝血

功能障碍———紧急救治后， 杨云转入低海

拔地区的医院继续治疗。 当年 10 月 26

日， 杨云在户籍所在地医院被诊断为股骨

头坏死。 之后， 杨云又辗转多地进行治

疗， 先后花去医疗费 13.6 万余元。

去年 1 月， 杨云向上海长宁法院起

诉， 要求被告某国际旅行社赔偿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 76.5 万余元。 杨云认

为， 导游姚先生没有导游证， 从未告知过

他高原反应的注意事项， 在出现高原反应

后也没有人照看和过问他的身体状况， 导

致他因严重高原反应持续昏迷， 病情急剧

加重， 旅行社对此应当承担 100%的赔偿

责任。

法院认定 责任各半

审理中， 根据被告申请及案情需要，

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杨云的病情进行

相关司法鉴定。 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认

为， “杨云双侧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经多

次治疗后并无好转……双侧髋关节功能已

完全丧失……构成七级伤残”， 这一伤情

与此次西藏之行经历严重高原反应“经必

要且有效的激素治疗， 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 建议参与度为 100%”。

去年 12 月， 上海长宁法院对本案作

出一审判决： 被告旅行社对杨云的损伤承

担 50%的赔偿责任， 赔偿杨云各项损失共

计 36.7 万余元。 判决后， 原、 被告双方

在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 该判决已经生

效。

主审法官傅君解释判案理由说， 本案

中， 被告具有以下过错： 为原告提供导游

服务的工作人员没有导游证； 对高原旅游

可能出现高原反应、 高原反应的症状及应

对措施， 被告没有充分告知； 在知道原告

因身体不适离团后， 没有给予积极关注，

导致原告高原反应症状扩大。 傅君同时表

示， 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自行

选择到高原地区旅游， 应对自身身体状况

给予充分注意。 在已经发现身体不适的情

况下， 没有去医疗机构检查治疗， 自身也

存在疏忽。 本次事故的结果是原、 被告双

方上述原因共同造成的， 法庭酌定双方各

半承担责任。

诉讼案件实现“一站式”调解

会议邀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志强、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燕等专家学

者, 闵行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孙耀辉， 部分

基层法院职能部门负责人， 银调中心负责同

志、 调解员代表， 各大银行闵行支行行长，

民营企业代表等， 共同对深化金融纠纷诉调

对接机制的实践探索和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

交流。

会上， 闵行法院立案庭庭长、 银调中心

主任分别从法院和专业调解组织的角度就深

化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介绍工作经验。 与

会人员围绕深化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的各

个侧面作交流， 并重点就如何发挥金融纠纷

多元化解机制在化解和防范金融风险、 维护

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促进银行业健康发

展、 服务区域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的作用进

行了探讨。

记者获悉， 上海闵行法院自 2009 年起

建立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该机制集调解登

记、 诉前调解、 人民调解司法确认、 指导调

解工作等多项功能于一体， 实现诉讼案件

“一站式” 调解服务。 经过十年耕耘， 闵行

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的深度、 广度都有了长足

发展。

一方面， 闵行法院不断织密“横向到

边、 纵向到底” 的诉调网络， 通过人民法庭

将诉调对接工作延伸至街镇和社区。 另一方

面， 闵行法院还在不断扩展“专专结合、 优

势互补” 的诉调格局， 深化与行业协会、 专

业调解组织的合作， 先后建立机动车交通事

故纠纷、 医疗事故纠纷、 劳动争议、 汽车消

费纠纷、 婚姻家庭纠纷等专项诉调对接工作

机制， 充分发挥法律专业知识与行业专门知

识的互补作用。

构建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桥梁

与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步伐相

适应， 上海金融商事案件数量也呈持续增长

态势。 闵行法院给出一组数据， 2015 年至

2018 年， 仅闵行法院受理的金融商事纠纷

案件就达到 10081 件， “单一的司法救济途

径显然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司

法需求。”

在此背景下， 今年 1 月， 闵行法院与银调

中心签署 《银行业纠纷诉调对接的合作协议》，

双方就案件对接、 信息联通、 专业协作形成了

一揽子合作计划。

在合作框架之下， 金融纠纷案件实现快速

对接。 “结合当事人的调解意愿， 我们可以将

适宜由银调中心调解的金融案件委托或委派其

调解， 银调中心也可将其调解成功的案件由当

事人提交法院进行司法确认， 实现‘诉’ 与

‘调’ 的双向对接。” 闵行法院立案庭庭长介

绍。

银调中心搭建的“银行业一站式纠纷调解

平台” 可以在线实现纠纷调解申请、 调解员确

定、 远程调解、 语音识别实时生成调解笔录、

人脸识别身份认证、 电子阅签、 文书生成等功

能。 法院则通过上海法院“民事、 行政智能辅

助办案系统”， 实现金融商事案件的智能阅卷、

庭审辅助、 文书生成和裁判偏离度智能分析，

辅助法官更加公正高效地处理案件。 “双方案

件移交， 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推送， 打通信息互

通的最后一公里。”

在线调解助力纠纷源头治理

会上， 银调中心还现场演示了纠纷在线调

解的全过程， 通过调解员居中远程调解， 分处

两地的当事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调解程序的

最后， 调解员向当事人释明“今日的在线调解

结果将被同步提交上海闵行法院进行司法确

认”。 当事人也一致表示， “对在线调解的形

式和结果都很满意， 期待同步收到有强制执行

力的法律文书。” 现代科技正不断为诉调对接

机制的完善和创新提供发展动力。

交流会上， 上海闵行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

席建林表示， 以深化银行业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为抓手， 进一步整合和集约纠纷化解资源， 建

立纠纷解决联动机制， 既是应对法院案件大量

上升， 缓解“案多人少” 矛盾的现实需要， 也

是助力市场纠纷源头治理， 不断提升纠纷化解

效果的长久之策。

会议承办方对本次交流会的召开表示了高

度赞赏和期待， 表示本次会议标志着闵行法院

和银调中心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双方将

进一步结合区域特点， 深化金融纠纷诉调对

接机制建设， 加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方面的协作， 为闵行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更

优质的司法保障。

探索“闵行特色”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
闵行法院携手银调中心共建营商环境“加速器”

为进一步深化诉调对接工作机制， 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优化闵行区营商环境，

昨天，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与上海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银调中心”） 联合

举办深化金融纠纷诉调对接机制交流会， 探索具有闵行特色的金融领域非诉纠纷解决机

制。 上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施伟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刘力，

闵行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席建林， 闵行区委政法委副书记陶兴炜等出席并致辞。 会议由闵

行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尹学新主持。

七旬老太商场门口滑倒骨折
商场承担 30%的赔偿责任，赔偿 2万余元


